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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3破44号
本院于2021年10月13日裁定受理东阳市秀时尚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

东阳市秀时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
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秀时
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路222
号十楼，联系电话:韦律师13858974001)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12月30日14时0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第14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
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35号

东阳市天牛建筑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21年
10月12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天牛建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天牛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12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
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天牛建
筑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广福东街23号总部中
心C座西19层，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周潇潇
15355366661)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8时5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第1审判庭(望江北路1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138号

昌浩生：本院受理原告胡文进与被告张进平、昌浩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84民初2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由被告张进平、
昌浩生归还原告胡文进借款7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2021年4月7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上
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200元,由被告张进平、
昌浩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769号

黄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浩高工贸有限公司与被
告黄国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2769号民事判决
书。一、由被告黄国良支付原告永康市浩高工贸有限公司
货款人民币5357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
4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永康市浩高工贸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黄国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56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216元,由原告永康市浩高
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受理费378元,由被告黄国良负担1838
元(受理费1188元及公告费650元)。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777号

丁均秋：本院受理原告朱周龙与被告丁均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4民初27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
告丁均秋归还原告朱周龙借款本金82000元,并支付资金占
用期间利息(以82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日起按年利
率6%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
利率3.8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朱周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丁均秋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7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3220元,由原告朱周龙负担受理费488元,由被告丁均秋负
担2732元(受理费2082元及公告费650元)。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876号

陈杏炉陈杭龙：本院受理原告冯青照诉被告陈杏炉、
陈杭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726民初28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877号

罗福求：本院受理原告张致锡诉被告罗福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2453号

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小莲、冯国明
与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告知书、扫黑除恶通
告。原告起诉请求：1.要求
你立即退还原告工程履约
金20万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2年2月18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4646号

黄海：本院受理原告
王煜与被告黄海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2021）浙

1003民初4646号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借款人
民币16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22
日9时00分在本院审判楼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4990号

黄海：本院受理原告陈辉为与被告黄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1）浙1003民初4990号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24日
9时10分在本院审判楼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609号

王六分（3310031988****0915）：原告杨海燕与
被告王六分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1004民初560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
六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杨海
燕各项费用共计96719.77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4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2422
元，依法减半收取1211元，由原告杨海燕负担102元，被告

王六分负担1109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并同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
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
收据复印件送交本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54号

本院于2021年8月3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金龙再生
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票据号为
3130005147367410、票面金额为36000元的银行承兑汇
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1年11月17日作出（2021）浙1081民催5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浙江金龙再生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6民初1016号

李圣涛：原告兰伟军诉被告李圣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送达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2021)浙1126民初
101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被告李圣涛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兰伟军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李圣涛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庆元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1月1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慈溪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2民初10781号，送达文书英
增加“民事裁定书”，特此更正。

杜洪军：本委受理的（2021）杭仲01字第1687号申请
人陆如坤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副本、证据资料副本、仲
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件。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
期限、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
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
年2月21日14点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七楼，邮编
310005，电话0571－854539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22日

仲裁公告

（2021）松瑞破管字第9号
宁波松瑞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松瑞塑胶模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
案》已于2021年10月29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核查，未收
到债权人异议，债权人会议通过《分配方案》，并于2021年
11月16日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2破13号之四
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宁波松瑞塑胶模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实施
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宁波松瑞塑胶模具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21年
11月18日起开始实施，实施分配款项采用转账方式发放。

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1,017,157.90元，其中：破产费
用和共益债务143,939.00元；欠付职工工资、医疗、伤残补
助、抚恤费用及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与应当支付的补偿金的分配总额为人
民币873,218.90元。

在本次分配前，管理人对附生效条件/解除条件的债
权分配额进行了提存。在本次分配公告日，分配额的生效
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一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提存的分配额应当交付给相应债
权人。

对本次分配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以及
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
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
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
债权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之规定，因在本次分配公告日涉及债权确认的相关诉讼/
仲裁尚未终结的，管理人将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
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将由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宁波松瑞塑胶模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1月22日

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366-20号门口建筑物涉嫌违法建设
的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366-20号门口的建
筑物，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建筑
物。该建筑物现由租户作为营业房使用。由于该建筑物
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请该

建筑物的建设行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拱
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祥符中队依法接受调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能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本机关将
依法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红卫、徐春煌
联系电话：0571-88843905
祥符中队地址：杭州市拱墅区丰登街300号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11月22日

公告

当事人：杭州市拱墅区武林路244号107室东侧天井内违
法建筑搭建人
违法建设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武林路244号107室东侧天井

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武林路244号107室东侧天井内的
建（构）筑物，面积10.4平方米，为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建（构）筑物。

由于该建（构）筑物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为进
一步查明事实，现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请上述建（构）筑物
的建设行为人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杭州市
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水中队依法接受调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能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本机关将
依法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奇敏
联系电话：0571-88250685
天水中队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百井坊巷81号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11月22日

公 告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
浙0212破申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宁波市东望智
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宁
波)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决定将原公章作废，
印刻新公章。为维护债务人财产安全，确保破产清算案件
顺利进行，防止东望公司在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后、存在被
滥用企业印章从事与破产清算无关的事项，管理人特此声

明:东望公司的原公章自本公告作出之日起作废。自本公
告作出之日起,因上述作废公章产生的一切行为与东望公
司及本管理人无关，东望公司及本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
任。特此公告。

管理人联系方式: 17326086198 (吴炫灿)
管理人通信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月湖金汇小镇崇教巷

17号
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1月22日

关于公章声明作废的公告

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东阳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东阳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东阳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东
阳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阳
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东阳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
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2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东阳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
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东阳市信亚商贸有限公司，联系人：虞先生，电话：15168243245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元力建设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利辛县鼎立置业有限公司、吕勤耕、卢康君、徐月星、申屠敏芳、杜亚南

债权本金余额

1671.52

债权利息余额

1698.59

债权合同编号

14232015280034 14232015280040 14232015280313 1423201528031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

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兰溪大源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兰溪大源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5792299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9]月[29]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2日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梦家园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市璟璇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勃泰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众亿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凯琳印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9]月[29]日）

本金

1,740.36

89.81

427.63

1,082.47

561.97

8,044.54

欠息

2,574.92

378.25

379.81

469.91

339.41

抵押、担保人

衢州梦家园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方向东、李冬芳、吴海仙、郑航、郑明进、郑明清

义乌市勃泰饰品有限公司、马飞腾、陈小琴、叶卫钢、陈惠琴

义乌市璟璇服饰有限公司、马飞腾、陈小琴、叶卫刚、陈惠琴

浙江联盛工艺品有限公司、楼有民、王亚珍、杨明忠、高志丹

义乌市庆琳饰品有限公司、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孟庆荣、丁红娟、朱桂高、余春平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朗诗
德电气有限公司等11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
10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83,006.93 万元,本金为
113,022.9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
舟山市、温州市、金华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
内企业等条件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何鹏程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0571-85774696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hepengch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1年11月22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朗诗德电气有限公司等11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